
2015年 5 月 28 日 星期四

B6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875�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9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

投资新能源项目

（

风电和光

伏发电

），

按规定停牌至今

。

目前

，

该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

因此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0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部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公司审计部经理

（

即

：

审计部负责人

）

周五七先生递交的辞职申请

。

周五七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审计部经理职务

，

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

周五七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

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审计部负责人

。

公司董事会对周五七先生在担任审计部经理期间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

特此公告

。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27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5-39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阳光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

案

》，

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晨薇生态园

"

）

与江苏阳光生态园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了

《

资产收购合同

》，

收购对方位于江阴市新桥镇苗木基地的苗木

、

组培资产

，

根据江

苏中天评估事务所对上述资产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

2015

）

第

C2015

号评估报告

，

经双方协

商

，

确定转让价格为

20,200

万元

（

详见公司临

-2015-21

号公告

）。

近日

，

江苏阳光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和资金状况

，

向公司提出了解除合同

的要求

，

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

终止执行已经签订的

《

资产收购合同

》。

截止公告日

，

江苏阳光

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已将收到的预付款全部退还

，

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

特此公告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证券简称：

*

ST京蓝 公告编号：2015-035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确保公平信息披露

，

维

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

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ST

京蓝

，

股票代码

：

000711

）

自

2015

年

5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10�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15-023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发行数量

：

１６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发行价格

：

１．８０

元

／

股

３

、

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６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５ １７

，

４０７

，

８００

，

００９．００ ３６

个月

２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２２

，

２２２

，

２２１ ２

，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８０ ３６

个月

３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４ ２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２０ ３６

个月

４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７

，

７７７

，

７７６ ２

，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３６

个月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５７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１

，

５４４

，

３９９

，

９９８．２０ ３６

个月

６

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８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２ １

，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６０ ３６

个月

７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

，

２３７

，

６６６

，

６６５ ２

，

２２７

，

７９９

，

９９７．００ ３６

个月

合计

１６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２ ２９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６０

３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１６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２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

本次发行股份

，

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

预计上市

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非交易日顺延

）。

４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

一

、

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

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

有限公司与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

关于签署

＜

内

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

等议案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修订稿

）

的议

案

》、《

关于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的议案

》、《

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等议案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提案

》、《

关于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

的提

案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修订稿

）

的提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提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提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与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提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

份有限公司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提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

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提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提案

》、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附条件生效之股份

认购合同

＞

的提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附条

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

的提案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资产转让协议

＞

的提案

》、《

关于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

＞

的提案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提案

》、《

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提案

》

等议案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签署

＜

内蒙古包

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协议

＞

的议

案

》、《

关于变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变更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

等议案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签署

＜

内

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协

议

＞

的提案

》、《

关于变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提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变更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的提案

》

等议案

。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延长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等议案

。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延长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９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７７２

号

），

核准本次发行

。

（

二

）

本次发行情况

１

、

发行股票的类型及面值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２

、

发行数量

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１６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２

股

。

３

、

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０

元

／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发行价格为

３．６１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

）

的

９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发布公告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

（

含税

）。

上述利润

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实施完毕

，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

，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３．６０

元

／

股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发布公告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

公司中期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中期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方案为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８

，

００２

，

５９１

，

０２７

股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

，

并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２５

元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９．５

股

。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实施完毕

，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定价原则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进一步调整为

１．８０

元

／

股

。

４

、

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６０

元

，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６４５

，

１１９

，

９９３．６０

元

。

５

、

保荐机构

（

联合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

、

联合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文号为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３３７

的验资报告确认

，

此次

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

发行数量

１６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２

股

，

发行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

１．８０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６０

元

，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０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４９８

，

２３９

，

９９３．６０

元

。

公司将依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

，

专款专用

。

公司本次发行的

１６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２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

（

四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

五

）

保荐机构及联合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１

、

保荐机构及联合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及联合主承销商认为

：

包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

公开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

监管要求

。

本次发行对象中涉及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履行备案程序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

》、《

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及

《

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之规定

；

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外

，

其他认购

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发行对象

，

参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均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金

，

或特定委托人的自有及自筹资金

，

均未采用结

构化的融资方式

；

包钢集团的认购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

、

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关联方

，

其它投资者的认购资金亦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

、

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

发行数量

、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

东大会决议和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

规的规定

；

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

、

公正原则

，

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

，

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２

、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认为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

本次发行对象中涉及的私募投资

基金已履行备案程序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试点办法

》、《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及

《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

行

）》

之规定

；

除包钢集团参与本次认购外

，

其他认购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

、

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发行对象均未采用结构化融资方式

，

包钢集团的认购

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

、

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方

，

其他认购对象

的认购资金亦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

、

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

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

《

实施细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

、

发行价格

、

发行股数等发行结果符合

《

管理办法

》、《

实施细则

》

及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相

关规定

。

二

、

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公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１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６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５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２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２２

，

２２２

，

２２１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３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４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４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７

，

７７７

，

７７６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５７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６

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８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２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７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

，

２３７

，

６６６

，

６６５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合计

１６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２

（

二

）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包钢集团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注册资本

：

１

，

４８７

，

１４５．６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周秉利

住 所

：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

经营范围

：

钢铁制品

，

稀土产品

，

普通机械制造与加工

，

冶金机械设备及检修

，

安装

；

冶金

、

旅游业

行业的投资

；

承包境外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铁矿石

、

石灰石采选

；

黑色金属冶炼

、

压延加工

；

水泥生产

（

仅分支机构

）；

钢铁产品

、

稀土产品

、

白灰产品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本次发行前

，

包钢集团持有公司

５０．７７％

的股权

，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包钢集团

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上升至

５４．６６％

，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２

、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许小松

住 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

（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经营范围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以核准范围为准

）

３

、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注册资本

：

２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刘益谦

住 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４

层

０４

、

０５

、

０６

、

０７

、

０８

、

１０

单元

经营范围

：

人寿保险

、

健康保险

、

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

国

家法律

、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４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阮琪

住 所

：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５

、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

王闻

住 所

：

上海市黄埔区中华路

６２９

号

１６

楼

Ｄ

室

经营范围

：

服装

、

机电产品

，

钢材

，

化工原料

（

除危险品

），

建筑材料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

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６

、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合伙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邓葵

）

住 所

：

上海市杨浦区宁武路

２６９

号

６

号楼

５３０

室

经营范围

：

创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７

、

华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香港

董 事

：

何移直

（

三

）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包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除包钢集团外

，

其他发行对象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形成的关联关系外

，

与公司不存在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

三

、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

，

００５

，

１８２

，

０５４

股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１２５

，

１８２

，

５２２ ５０．７７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９１

，

４６０

，

３２０ １．２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８４

，

２９４

，

５４３ １．１５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６７

，

９４２

，

４８１ １．０５

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４５

，

９９５

，

２３４ ０．９１

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２５

，

６９５

，

６２０ ０．７９

７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１７

，

２３３

，

９９２ ０．７３

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０３

，

９６７

，

０４９ ０．６５

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０３

，

１００

，

１１６ ０．６４

１０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１

，

３３７

，

１２４ ０．５７

（

二

）

本次发行后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持股比例

＠

（

％

）

１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７９６

，

１８２

，

５２７ ５４．６６

２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４ ４．７８

３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

，

２３７

，

６６６

，

６６５ ３．８０

４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１

，

２２２

，

２２２

，

２２１ ３．７５

５

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专户

１

号（交易所）

８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２ ２．５６

６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５ １．７１

７

招商财富

－

光大银行

－

王斌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１．０２

８

招商财富

－

光大银行

－

刘辉

３３３

，

３２６

，

６６６ １．０２

９

招商财富资产

－

光大银行

－

上海东银资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１０

招商财富资产

－

光大银行

－

内蒙古华宸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１

，

１１７

，

７７７ ０．５９

四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６

，

５５５

，

５５５

，

５５２

股

，

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３

，

１５７

，

８９６ １．６４％ １６

，

８１８

，

７１３

，

４４８ ５１．６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７４２

，

０２４

，

１５８ ９８．３６％ １５

，

７４２

，

０２４

，

１５８ ４８．３５％

三、股份总数

１６

，

００５

，

１８２

，

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２

，

５６０

，

７３７

，

６０６ １００．００％

五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

，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将会有所下降

，

偿债能

力

、

间接融资能力进一步提高

，

财务结构将有所改善

。

（

二

）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延伸

，

从钢铁生产型企业逐步转变为

钢铁生产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型企业

，

有助于改善公司盈利能力

，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

（

三

）

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

，

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

《

公司章程

》

中与股本相

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公司章程

》

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

，

暂

无其他调整计划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

理无实质影响

。

（

四

）

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

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

（

五

）

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有助于理顺公司与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

规范和减少公司与包

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总额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

业之间的主要关联交易

，

将由发行前向包钢集团采购铁精矿以及接受选矿加工服务

，

转变为向包钢

集团采购铁矿石

，

以及向包钢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选矿后的尾矿浆

。

公司以及控股股东包钢集团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必要决策程序

，

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

确保上市公司依法合规运作

，

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

。

本次发行有利于明确公司与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的产业链分工

，

不会导致公司与包

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形

。

六

、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机构

（

联合主承销商

）

名 称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侯巍

住 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保荐代表人

：

李庆中

、

申丽娜

项目协办人

：

林闻杰

项目组成员

：

杨志恒

、

程志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６６

传 真

：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９０

（

二

）

联合主承销商

名 称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住 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联 系 人

：

王仁双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 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５２

（

三

）

发行人律师

名 称

：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宋建中

签字律师

：

王勇

、

马秀芳

、

袁娜

联系电话

：

０４７２－７１５５３５９

传 真

：

０４７２－７１５５４７４

（

四

）

审计机构

名 称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主任会计师

：

梁春

签字会计师

：

弓新平

、

李洪仪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５３５

传 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０６

（

五

）

资产评估机构

名 称

：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

孙建民

签字评估师

：

汪仁华

、

李仰淮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８０８３２７２

传 真

：

０１０－６８０８１１０９

七

、

备查文件

（

一

）

保荐机构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

二

）

联合主承销商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报告

；

（

三

）

律师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法律意见

；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特此公告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335� � � � �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2015-045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2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刊登了

《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上述公告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三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5

年

5

月

27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4

时

50

分

；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5

年

5

月

26

日

-2015

年

5

月

27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5

年

5

月

27

日上

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

2015

年

5

月

26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3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

457

号一楼会议室

4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陈成辉先生

5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6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

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四

、

会议出席情况

1

、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

，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为

164,367,82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31%

；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关联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

陈

成辉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婉玲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为

141,454,76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09%

；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2,913,057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0.22%

。

2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

0.00%

。

3

、

出席现场股东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人数为

5

人

，

代表股份数

量为

13,669,25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10%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成辉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出席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等

列席会议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

，

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

五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逐项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

，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

，

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2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的议案

》；

2.1

、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2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3

、

发行数量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4

、

发行对象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5

、

认购方式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6

、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7

、

限售期安排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8

、

上市地点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9

、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10

、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11

、

决议有效期限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及各子议案均为特别议案

，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

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3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

，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

，

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4

、

审议通过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

，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

，

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5

、

审议通过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

，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

，

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6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

，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

，

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7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与陈成辉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

，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

，

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8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

，

其中现场投票

22,913,057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其

中现场投票

0

股

，

网络投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

，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

，

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科华恒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现行有效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科华恒盛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七

、

备查文件

1

、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15]A0216 号

致

：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

贵公司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

，

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

公司法

》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2014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

股东大会规则

》

"

）、《

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

《

股东大会规则

》

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

、

合法性进

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

；

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

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

否

则本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

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

本所律师根据

《

股东大会规则

》

第五条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

，

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

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查验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如下

：

1. 2015

年

5

月

10

日

，

贵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

2. 2015

年

5

月

12

日

，

贵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证券时报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刊登了

《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及

《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

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

办法

、

贵公司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

，

同时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

并对有关议案的

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查验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

（

星期三

）

14:50

在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

马垄路

457

号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6

日至

2015

年

5

月

27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7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6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27

日

15:00

。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

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

经查验

，

贵公司已按照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贵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已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

披露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

致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现行有效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经查验

，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发布公告

，

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

召集人资格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现行有

效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

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4,367,826

股

，

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1%

，

上述股东为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

（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

股东名册

》

的股东

。

现场出席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本所律师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0

人

，

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0

股

，

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

股东资格

，

其身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

经查验

，

本所律师认为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现行有效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现

场表决

。

律师

、

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和出席会议的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工作

。

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

贵公

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

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

和结果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和

《

股东大会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贵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贵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经查验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

的议案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

陈成辉及

其一致行动人黄婉玲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回避表决

。

1.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逐项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的议案

》；

2.1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3

发行数量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4

发行对象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5

认购方式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6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7

限售期安排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8

上市地点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9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10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11

决议有效期限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审议通过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5.

审议通过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6.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议案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7.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与陈成辉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8.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22,913,05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669,25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现行有效的

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现行有效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周 涛

袁月云

2015年 5月 27日


